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硕士 

一、学院简介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是于 1998 年由当时的市场经济法学院与交通运输管理学院的国际

海事专业合并而成。1998 年取得国际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9 年被批准设立法学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2010 年取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全国 38 所具有法学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学院拥有一支多学科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向复合型师资队伍，其中教授 17
人，副教授 15 人，讲师 19 人，具有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的 45 人，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和

具有国外研修经历的 21 人。其中有中国海商法协会副主席 1 人，国际海事委员会提名委员

1 人，交通运输部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2 人，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候选人 3 人，辽宁省

教学名师 1 人，首届辽宁省中青年杰出法学专家 3 人。此外，学院还常年聘请外籍法学专家

任教。 
    目前学院拥有本科生、硕士生、专业学位生、博士生完整的人才教育培养体系，特别是

海商法学科，其教学体系之完备、学科方向之全面，学术成果之丰厚，在全国法学院校和科

研单位中均名列前茅。法学专业为辽宁省示范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国际法学、民

商法学为辽宁省重点学科；国际海事法律研究中心为辽宁省唯一的法学类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海商法和国际贸易法为辽宁省精品课，民商法学科被评为辽宁省优秀教学团队。

目前在校本科生 804 人，法学硕士研究生 224 人，法律硕士研究生 230 人，博士生 163 人（包

括外国留学生）。 
    学院重视理论与实务的结合，积极参与国际和国内立法实践，曾主持、参与起草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多部法律；曾多次作为中

方代表团成员参与国际海事立法；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司法部和交通运输部

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研究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并有数十项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

级奖励。目前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物权法与合同法的制度协调与规则契合”、“ 我
国港口防治海洋外来生物入侵的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海洋渔业保险制度与渔民社会保障

问题研究”、“ 岛屿争端解决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英国乡绅史研究（13-19 世纪）”等国

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和国有大型企业科技咨询项目 50 余项。先后出版了《新编海商法学》、

《船舶碰撞法》、《合同法总论》、《国际私法导论》、《海商法》、《海事法》等多部法律著作及

国家十五规划教材、研究生推荐教材，获得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等奖励。 
    学院注重加强国际间的教学合作与交流，先后与美国纽约大学国际管理学院、俄罗斯远

东大学经济学院、英国斯旺西大学、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美国杜兰大学、

韩国韩南大学、韩国海洋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日本

关西学院大学法学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香港大学等建立了学术交流与联合培养研究

生的合作关系。 
法学院拥有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法学楼设有设施完备的教师办公室、硕士研究生教学室、

博士研究生教学室、研究室、大小会议室、职工活动室和藏书 5 万余册、学术期刊 100 余种

的资料室。学院还主办《中国海商法研究》、《大连海事大学法律论坛》等刊物。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已成为学科方向齐全、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科研成果丰富、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法学院。 
 

 
 

二、法学名师 

 

韩立新 
韩立新，女，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人。1989年7月毕业于原大连海运学院国际海事专

业，留校任教至今。1998年、2005年先后获得大连海事大学海商法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大

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商法系主任，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海

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海商法学科带头人。2006年8月-11月美国杜兰大学海商法研究中心访

问学者。 

 

王淑敏 
     王淑敏，女；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系主任；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 

社会兼职：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辽宁省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

常务理事 

 
王世涛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学科方向负责人，基础法系主任，海事行

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博士

师从中国著名宪法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宪法学会会长韩大元教授，博士后师从于

中国著名财政学者安体富教授。 

研究领域： 

宪法及财政宪法、行政法及海事行政法。 

2010年到2011年，曾到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访问研究，合作教授是台湾著名的公法

学者李建良教授。 

 

三、考试科目 

专业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海商法学 1.思想政治理论（101） 

2.英语（一）（201） 

3.法理、民法、民事诉讼法（612） 

4.海商法（100 分）、国际贸易法

(50 分)（827） 

国际经济法、行政法、国际

公法（X35） 

国际法学（国际经济

法、国际公法、国际

1.思想政治理论（101） 

2.英语（一）（201）或俄语（202）

国际经济法、行政法、国际

公法（X35） 



私法） 

民商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刑法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或日语（203） 

 

3.法理、宪法、民事诉讼法（613） 

4.民法、刑法（828）  

 

参考书目 

1.《法理学》 张文显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 

2.《民法学》 彭万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第 7 版； 

3.《民事诉讼法学》 谭兵 李浩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4.《海商法》 司玉琢 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9 月 第 3 版； 
5.《国际贸易法》 王传丽 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1 月 第 5 版。 
6.《民法学》 彭万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第 7 版； 
7.《刑法学》高铭暄 马克昌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5 版。 

四、历年录取分数线 

年份 2014 2013 2012 2011 

总分 315 315 315 325 

英语 44 42 42 45 

专业课 66 63 63 68 

 

五、历年招生人数 

年份 2015 2014 

法学硕士 74 56 

 

六、复试详情 

【复试方式及组织】 

1、外语口语和听力测试等由各专业在综合面试时一并完成。 

2、专业课笔试。各专业的专业课笔试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笔试科目以当年的硕士研

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公布的考试科目为准，试卷按百分制计，考试时间为 2小时。 

3、综合面试（含实践能力测试）。综合面试由各院（系）及各专业复试小组负责组织，

具体要求如下： 

（1）每生时间一般不少于 20分钟； 

（2）每个复试小组必须对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进行现场记录，并妥存备查； 

（3）同一专业各复试小组的面试方式、时间、试题难度和成绩评定标准原则上应统一。 

4、同一专业方向如果由于考生人数较多而分成不同小组复试，则考生分组必须在复试

小组确定后采用抽签方式决定。成绩计算公式为：考生的面试成绩＝考生在所在复试小组所



得的成绩×(同一专业的各复试小组的平均成绩÷考生所在复试小组内全部考生的平均成

绩)。 

复试小组须将考生的面试情况（包括提出的问题，考生回答的情况等）和成绩详细记录

在《综合面试记录表》中，并交学院转研究生院保管，以备查核。考生在所在复试小组所得

的面试成绩是小组每位主考成员所给成绩的平均值。 

【复试计分办法及合格标准】 

1、复试计分办法。外语听力和口语满分 25 分（其中听力 20 分，口语 5 分）；专业笔试

满分 100 分；综合面试满分 90 分，其中实践能力测试（主要测试实验和操作技能或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为 30 分；复试总分 215 分。外语听力、口语、专业笔试、综合面试计分时

均采取四舍五入方法保留一位小数。  

2、复试总成绩低于 130 分或综合面试成绩低于 55 分者，在该专业不予录取。 

3、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及体检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

予录取。 

4、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的两门课程满分各为 100 分，成绩不计入总分，但单科成绩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 

【录取办法】 

1、按复试总成绩和初试总成绩之和重新排序，择优录取；如初试+复试总成绩相同则录

取初试总成绩优者；如初试总成绩仍相同则录取 2014 年 1 月 4 日下午考试科目成绩优者。 

2、各学科(专业)统考学业奖学金生的等级确定办法按以下原则： 

（1）统考学业奖学金生的等级确定按复试总成绩和初试总成绩之和重新排序，择优录

取；如初试+复试总成绩相同则录取初试总成绩优者；如初试总成绩仍相同则录取 2014 年 1

月 4 日下午考试科目成绩优者。 

（2）学科(专业)内各研究方向业务课考试科目不相同的学科(专业)（法学、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与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工商管理等），

各研究方向的具体学业奖学金等级的确定由学科(专业)根据学校下达的本学科(专业)学业

奖学金生名额数和各研究方向考生的具体情况自行拟定后，报学校审批。 

七、学制与学费 

学制：2 年 

学费：8000/年 


